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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函
地址：60069嘉義市東區大雅路2段738號

承辦人：朱姵諠

電話：05-2762804分機204~205；05-

2764974

傳真：05-2779293

電子信箱：eyami149@cysh.cy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嘉中教字第110000129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說明二~六 (A101W0000U_1100001299A00_ATTCH7.pdf、

A101W0000U_1100001299A00_ATTCH1.pdf、A101W0000U_1100001299A00_ATTCH2.

pdf、A101W0000U_1100001299A00_ATTCH3.pdf、

A101W0000U_1100001299A00_ATTCH4.pdf、A101W0000U_1100001299A00_ATTCH5.

pdf、A101W0000U_1100001299A00_ATTCH6.pdf)

主旨：公告本校110學年度科學班甄選入學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

性肺炎疫情甄選生及家長注意相關事項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相關注意事項已公告於本校首頁及科學班首頁，請各

國中學校協助轉知學生及家長。

二、請詳閱「國立嘉義高級中學110學年度科學班甄選入學因應

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，武漢肺炎)疫情甄選生及

家長注意事項」(如附件1)。

三、110年3月4~5日(星期四~五)至本校現場報名者，須配戴口

罩、測量體溫(若有發燒，禁入校園報名)，並繳交「因應

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，武漢肺炎)健康關懷表」

(自行下載附件1-1或1-2)，才能入校現場報名。

四、報名參加科學能力檢定甄選學生，請下載附件1-3「國立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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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高級中學110學年度科學班甄選入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

肺炎(COVID-19，武漢肺炎)疫情切結書」及附件1-4「因應

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，武漢肺炎)健康關懷表(甄

選生)」務必隨報名文件一併繳交至本校。

五、應試當日請應試學生務必全程配戴口罩並配合量測體溫，

為落實防疫工作及減少人潮聚集，除試務人員及甄選生

外，不開放甄選生親友進入校園內陪試。

六、身心障礙、突發傷病甄選生可申請1位親友陪試，請填陪試

申請書暨同意陪試通知書(如附件1-5)，於報名期間110年2

月22日至3月5日掛號郵寄本校申請，經審核同意者由本校

以電子信件寄送，陪試人員於甄試當日攜帶「陪試申請書

暨同意陪試通知書」、本人身分證件並填寫健康關懷表(如

附件1-6)，經工作人員查驗後，始進入校園內陪試，陪試

人員請配戴口罩、量測體溫(若有發燒，禁入校園陪試)，

儘可能待在開放空間。如屬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或自主健

康管理(被限制不可外出)者，不得陪試。

七、提醒甄選生，應試前，若被衛生主管機關列管為「自主健

康管理」(無症狀)對象，請於接獲通知後，立即與本校試

務中心聯絡(連絡電話05-2762804轉204~205)，試務中心將

協助安排甄選生至「備用試場」應試。

正本：宜蘭縣高級中學附設國中、宜蘭縣國民中學、花蓮縣高級中學附設國中、花蓮縣

國民中學、金門縣國民中學、南投縣高級中學附設國中、南投縣國民中學、屏東

縣高級中學附設國中、屏東縣國民中學、苗栗縣高級中學附設國中、苗栗縣國民

中學、桃園市高級中學附設國中、桃園市國民中學、高雄市高級中學附設國中、

高雄市國民中學、基隆市高級中學附設國中、基隆市國民中學、連江縣國民中

學、雲林縣高級中學附設國中、雲林縣國民中學、新北市高級中學附設國中、新

北市國民中學、新竹市高級中學附設國中、新竹市國民中學、新竹縣高級中學附

設國中、新竹縣國民中學、嘉義市高級中學附設國中、嘉義市國民中學、嘉義縣

高級中學附設國中、嘉義縣國民中學、彰化縣高級中學附設國中、彰化縣國民中

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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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、臺中市立高級中學附設國中、臺中市國民中學、臺北市高級中學附設國中、

臺北市國民中學、臺東縣高級中學附設國中、臺東縣國民中學、臺南市高級中學

附設國中、臺南市國民中學、澎湖縣國民中學

副本：

17


